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企指〔2024〕80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湖南省
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第二批有关

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：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财务关系

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》（财企〔2000〕688 号）精神和省财政预

算安排，现下达你厅直属单位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2024 年

第二批有关项目补助资金 1380 万元，其中：破产企业留守机构

费用 418 万元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及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962

万元，以上两项资金相应列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收入科目

“103060601 工业企业计划亏损补贴”，我厅将补助资金直接退库

到有关单位。

请你厅加强监管，要求有关单位严格按照《湖南省财政厅关

于加强中央下放和省属企业亏损补贴等政策性补助资金管理的

通知》（湘财企〔2012〕35 号）精神，专账核算，并将本次资

金使用情况于 2024 年 12 月底前报送我厅。

附件：1、2024 年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原有色系统留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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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资金安排情况表

2、2024 年度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及服务能力提

升项目补助资金情况表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28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审计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